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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20〕7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B 

 
关于市十六人大届五次会议 
第 1342号建议的协办意见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市公安局: 

现将张玉琴等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交通管理提升城市品质

的建议》中有关教育部门的协办意见综合如下，供参考。     

近些年来，泉州市教育局重视学生交通安全，紧抓宣传教育，

提升学生交通安全意识，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防范涉校

涉生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。 

一是开设交通安全地方课程。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严格落

实各中小学交通安全教育地方课程表，确保每年不少于 4 个课

时。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分类开展教学，运用现代多媒体、

动画、讲座等多种方式开展交通安全知识授课，营造良好的课

堂氛围。 

二是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。通过悬挂横幅，印制小册

子、宣传单、宣传展板，校园广播、微信群知识宣传和提醒等

方式向学生宣传交通安全知识，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开展“交通安

全宣讲活动”，引导学生学习内轮差、视觉盲区等知识，提升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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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交通安全意识。联合市公安局开展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情景剧

比赛和主题演讲比赛，进一步营造遵守交通规则、守护学生安

全的浓厚氛围。 

三是拓宽线上安全教育载体。利用泉州市学校安全教育平

台开展线上交通安全教育，从幼儿园到高中开设交通安全课程，

每年开展 122 交通安全专题宣传教育活动，让学生从小接受交

通安全教育，提高交通安全意识，学生参与率达到 99%以上。

同时，广泛发动师生及家长关注“泉州交警微发布”微信公众号，

通过班级微信群、QQ 群、微博、校园微信公众号等宣传交通安

全知识，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交通安全知识。 

四是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。组织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展“小

手拉大手”活动，组织学生及家长观看一次警示教育片，组织中

小学生签订一份交通安全承诺书，印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问卷

发放给学生和家长共同作答，并让学生及家长签字回收，以普

及交通安全知识，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和家长自觉守法、安全出

行，确保安全教育覆盖到每一位学生及家长。 

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加强师生交通安全教育，严格落实各

中小学交通安全教育地方课程，针对中小学生、幼儿的不同年

龄特点，分层次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，提升安全教育教学

效果。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主题教

育活动和警示教育活动，宣传非法违法运输车辆的危害和相关

法律法规，引导学生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，提高安全乘车意

识。严格查处学生超员骑行、骑乘“超标”电动自行车、未满 16

周岁学生驾驶电动自行车等违规行为。继续组织开展“小手拉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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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”活动，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和家长自觉守法、安全出行。 

 

分管领导：蔡琦瑜  

经办人员：陈荣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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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主动公开） 

抄送：市人大人事代表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 


